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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 Mega Expo Holdings Limited ( 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有

關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 該公告  )。  

 

本公司希望澄清該公告的第 11 頁及第 16頁有筆誤，附註 8  股息 的第一段錯誤

表述為 本公司董事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每股 2.5 港仙 (二零一二年 : 合共 32,000,000 港元 )。 ，而正確表述應為 本公司董

事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 2.5 港仙

(二零一二年 : 合共 32,000,000港元 )。 。於第 16頁項目標題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

源  的最後一段錯誤表述為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

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美元（ 美元 ）及人民幣（ 人民幣 ）列值。 ，而正確

表述應為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港

元、美元（ 美元 ）  及人民幣（ 人民幣 ）列值。 。  

 

除以上澄清外，於該公告內的所有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Mega Expo Holdings Limited 

  主 席 

  李志生先生 

 

 

香港，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李 志 生 先 生、施 子 豐 先 生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朱 國 民 先 生、梁 鴻 基 先 生 及 楊 偉 強 先 生 組 成。 


